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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科 技 大 學  1 0 6 學 年 度 第 3 次 行 政 會 議 紀 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14 日 09 時 10 分 

地  點：第一校區圖資館 6 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記  錄：張翠如 

出席人員：應到 101 人，實到 98 人，列席 15 人。(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一、教務處提：本校申請 108 學年度增設「海事風電工程碩士學位學程」一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預計提送 107 年 3 月 22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 

二、研究發展處提：訂定本校「薦送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作業要點」一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已經 106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將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三、秘書室提：新訂「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各單位共同項目分層負責明細表」(以下簡稱本草案)，

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新訂「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各單位共同項目分層負責明細表」，俟本次行政會議紀錄核准

後，公告全校教職員工據以辦理。 

四、秘書室提：研議「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會議規則」(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3條第1項第2款請修正為：「選任代表：(一) 教師代表七十五人，依各系(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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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心)專任(含專案)教師人數佔全校專任教師總數之比例分配，經本校全體專

任教師分系、所互選產生之。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

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各系、所教師代表名額至少一名。」。另同條

項款選任代表是否增列教師會代表乙節，經投票表決結果，同意增列教師會代

表 1 人為 30 票，不同意增列教師會代表 1 人為 50 票，爰暫不增列教師會代表。 

三、第 5 條第 2 項文字「三大校區」請修正為「核心校區」。 

四、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3 項文字，「紀錄」請修正為「記錄」。 

【執行情形】 

已提送 107 年 3 月 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並依其決議辦理。 

五、人事室提：研議「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教

師員額編制表」(草案)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職員員額編制表」(草案)

各一份，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 8 條贅字請刪除。 

三、第 10 條第 4 項有關系所主任遴選結果報請所屬院長轉陳校長擇聘兼任等文字寫

法，請再查詢確認。 

四、第 36 條第 1 項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部分修正如下： 

(一)各式會議組成人員文字用語，請參考行政會議用語，檢視修正。 

(二)教務、學務、總務會議之學生代表人數，建議統一。 

(三)通識教育會議請各校區主任儘速討論統整，由人事室彙整修正，俾利未來會

議召開運作。 

(四)院務會議請增列副院長。 

五、漁業推廣委員會及海洋推廣委員會，可思考增訂於第 37 條。 

六、第 4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末端文字「運作行之」，請修正為：「運行之。」。 

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第六條附表，各學術單位系所學位學程請教務

處協助全面檢視修正，水圈學院漏列五專部分請補列，另日四技請統一修正為

四技，夜間部修正為進推處，修正後資料請送學術單位確認。 

八、有關水圈學院養殖系主任提出之生物小組計畫案相關事宜，請環境安全衛生中

心周主任與俞副校長協助處理。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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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會議討論修正，並提送 107 年 3 月 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在案，預計依程序函送教育部核備。 

六、人事室提：研議「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暫行組織規程」(草案)及「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暫行員額編制表」(草案)各一份，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已依會議討論修正，並提送 107 年 3 月 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在案，預計依程序函送教育部核備。 

七、教務處提：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一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依建議作法辦理。 

【執行情形】 

依決議 mail 通知各校區全體師生同仁。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研議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 年 4 月 19 日「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如議程附件 1/第 1

頁)第 4 條：新設學校、學院或全外語學位班，由學校參酌教學成本訂定學雜費收費

基準，報本部核定後公告實施或於招生簡章中載明。 

  二、學雜費訂定考量因素： 

(一)106 學年度學雜費基本調幅為 0.44％，其前 1 學年度（105 學年度）未調漲學雜

費者，基本調幅上限為 1.88％。如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

(以下簡稱基準表)規定指標且具有完善之助學計畫、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資訊

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者，得於基本調幅 1.5 倍（1.88%*1.5 倍=2.82％）內提

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 

(二)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教育部調漲教師鐘點費，平均調漲 16.36%，造成人事成本

大幅增加。 

(三 )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92 年至 107 年物價上漲率

=(101.56-84.68)/84.68×100%=19.93%，直接影響學校營運成本。 

(四)基本工資調高、公務人員調薪等薪資調整，增加學校業務成本，僅工讀生薪資

就從 95 年的 66 元調整至 107 年的 140 元，調整幅度達 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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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生教學成本，逐年增加中，106 年學雜費佔每生教學成本卻遞減，比例約 39%，

教學成本與學雜費收入差異過大。 

(六)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本校符合「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

綜合成效指標」三項指標之檢視。 

(七)三校大學部及專科部均未調整過學雜費，101 學年度海科大調整研究所學雜分

費，高應大 103 年調整研究所學雜分費。 

三、本案業經 107 年 2 月 22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及 107 年 3 月 7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討論，107 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學院各學制

之新生學雜費收費標準，皆採 C 方案辦理。 

四、106學年度國立科技大學收費標準如下： 

(本校三校區原收費標準均低於其他國立科技大學) 

(一)日間部大學部： 

院系 費用別 高應大 一科大 海科大 台科大 北科大 雲科大 屏科大 

工學院、電資學

院、海洋工程學

院、海事學院 

學費 16,026 16,017 16,026 17,320 16,446 16,979 16,830 
雜費 10,253 10,244 10,251 11,070 10,450 10,866 10,510 
合計 26,279 26,261 26,277 28,390 26,896 27,845 27,340 

學分費 1,024 1,042 1,036 1,120 1,025 1,092 1,080 

管理學院、 
財金學院 

學費 15,883 15,875 15,883 17,220 16,337 16,833 16,730 
雜費 6,931 6,924 6,929 7,480 7,002 7,349 7,270 

合計 22,814 22,799 22,812 24,700 23,339 24,182 24,000 
學分費 960 963 1,036 1,040 1,025 1,019 1,080 

人文社會學

院、外語學院 

學費 15,883 15,875 - 17,220 16,337 16,833 16,730 
雜費 6,931 6,578 - 7,120 7,002 7,349 7,270 
合計 22,814 22,453 - 24,340 23,339 24,182 24,000 
學分費 960 940 - 1,010 1,025 1,007 1,080 

水圈學院、 
農學院 

學費 - - 16,026 - - - 16,830 
雜費 - - 10,037 - - - 10,510 
合計 - - 26,063 - - - 27,340 
學分費 - - 1,036 - - - 1,080 

(二)日間部碩士、博士班： 

院系 費用別 高應大 一科大 海科大 台科大 北科大 雲科大 屏科大 
工學院、電資學
院、海洋工程學
院、海事學院 

學雜費
基數 13,096 12,197 13,000 13,750 13,321 12,940 13,740 

學分費 1,560 1,471 1,500 1,620 1,650 1,540 1,610 

管理學院、財金
學院 

學雜費
基數 11,126 10,305 12,000 13,750 11,319 10,939 11,460 

學分費 1,560 1,471 1,500 1,620 1,650 1,540 1,610 
人文社會學院、 

外語學院 
學雜費
基數 11,126 10,305 - 11,600 11,319 10,939 1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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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費 1,560 1,471 - 1,620 1,650 1,540 1,610 

水圈學院、農學
院 

學雜費
基數 - - 12,600 - - - 13,250 

學分費 - - 1,500 - - - 1,610 

(三)日間部專科部： 

 
 
 
 
 

 
 
 
 
 

(四)進修部大學部收費標準： 

院系 費用別 高應大 海科大 費用別 台科大 北科大 雲科大 屏科大 

工學院、電資

學院 
每學分/

時 

1,024 1,036 

學費 11,650 16,979 

1,092 1,080 
雜費 4,730 10,866 
合計 16,380 27,845 
學分費 1,010 1,025 

管理學院 960 1,036 - - - 1,019 1,080 
水圈學院、農

學院 
- 1,036 - - - 

 
1,080 

(五)碩士在職專班收費標準：  
院系 費用別 高應大 一科大 海科大 台科大 北科大 雲科大 屏科大 

工學院、電資

學院、海洋工

程學院、海事

學院 

學雜費基數 13,236 12,778 13,000 13,730 14,652 12,940 13,740 

學分費 4,120 4,227 4,200 4,870 4,620 4,621 4,850 

管理學院、 
財金學院 

學雜費基數 11,124 10,795 12,000 - 12,452 10,939 11,460 

學分費 4,120 4,227 4,200 - 4,620 4,621 4,850 

人文社會學

院、外語學院 
學雜費基數 11,124 10,795 - 11,480 12,452 10,939 11,460 
學分費 4,120 4,227 - 4,870 4,620 4,621 4,850 

水圈學院、 
農學院 

學雜費基數 - - 12,600 - - - 13,250 
學分費 - - 4,200 - - - 4,850 

管理學院企學雜費基數 11,124 - - 15,380 16,500 10,939 11,460 

系 年級 費用別 海科大 

航海科、 
輪機科 

五專前三年 

學費 7,607 
雜費 7,774 
合計 15,381 
學分費 893 

五專後二年 

學費 10,572 
雜費 9,275 
合計 19,847 
學分費 893 

備註: 符合教育部「免學費補

助」申請資格之五專前三年學

生，無需繳交學費，但雜費仍依

規定繳交或辦理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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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理系高

階經營管理

碩專班 
學分費 8,000 

- - 
8,200 8,800 8,899 6,000 

管理學院高

階主管經營

管理碩專班 

學雜費基數 - 15,000 - 15,380 16,500 10,939 11,460 

學分費 - 8,600 - 8,200 8,800 8,899 6,000 

(六)進修學院收費標準： 
院系 費用別 高應大 虎尾科大 

工學院、電資學院 

每學分/時 

1,140 

1,200 管理學院 1,065 

人文學院 1,065 

  五、107 學年度學生學雜費收費規劃(草案)  

(一)舊生收費標準：日間部各學制(日四技、日二技、日五專、碩士班、博士班；進

修部各學制(進二技、進四技、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院(二技)，以不影響學生

權益為原則，舊生收費標準不得超過新生收費標準，106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

舊生依照原校之收費標準收費至畢業止。 

(二)107學年度新生收費標準訂定： 

1.本案已請示教育部，本校依合併後新學校處理，由學校參酬教學成本後新訂學

雜費標準，經行政會議討論後，送教育部核備(不需經學雜費調整程序送學雜

費審議小組及公聽會程序)。 

2.日間部新生(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專科部) 

依下列A、B、C三案規劃： 

A案：依三校學雜費較高數額收費(至少應依此標準收費)。 

B案：A案增加2%。 

C案：A案增加2.5%。 

3.若採C案收費，日間部大學部及碩士班、博士班收費仍低於台灣科技大學之學

雜費收費標準。 

(1)日間部大學部(四技、二技)收費標準： 

院系 費用別 高應大 一科大 海科大 
高科大 

(A) 

高科大
(B) 

A+2% 

高科大
(C) 

A+2.5
% 

台科大 北科大 

工學院、電

資學院、海

洋 工 程 學

院、海事學

院 

學費 16,026 16,017 16,026 16,026 16,347 16,427 17,320 16,446 
雜費 10,253 10,244 10,251 10,253 10,458 10,509 11,070 10,450 
合計 26,279 26,261 26,277 26,279 26,805 26,936 28,390 26,896 

學分費 1,024 1,042 1,036 1,042 1,063 1,068 1,120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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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財金學院 

學費 15,883 15,875 15,883 15,883 16,201 16,280 17,220 16,337 
雜費 6,931 6,924 6,929 6,931 7,070 7,104 7,480 7,002 
合計 22,814 22,799 22,812 22,814 23,271 23,384 24,700 23,339 
學分費 960 963 1,036 1,042 1,063 1,068 1,040 1,025 

人文社會學

院、外語學

院 

學費 15,883 15,875 - 15,883 16,201 16,280 17,220 16,337 
雜費 6,931 6,578 - 6,931 7,070 7,104 7,120 7,002 
合計 22,814 22,453 - 22,814 23,271 23,384 24,340 23,339 
學分費 960 940 - 960 979 984 1,010 1,025 

水圈學院 

學費 - - 16,026 16,026 16,347 16,427 - - 
雜費 - - 10,037 10,037 10,238 10,288 - - 
合計 - - 26,063 26,063 26,585 26,715 - - 
學分費 - - 1,036 1,042 1,063 1,068 - - 

※修習 9 學分/小時以下之延修生，依學生身份別、學院別(每時數)收費，如

修課超過(含)10 學分/小時，則須繳納全額學雜費。 

(2)日間部碩士班、博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 

院系 費用別 高應大 一科大 海科大 
高科大

(A) 

高科大
(B) 

A+2% 

高科大
(C)調高
A+2.5% 

台科大 北科大 

工學院、電
資學院、海
洋工程學
院、海事學
院 

學雜費

基數 
13,096 12,197 13,000 13,096 13,358 13,423 13,750 13,321 

學分費 1,560 1,471 1,500 1,560 1,591 1,600 1,620 1,650 

管理學院、

財金學院 

學雜費

基數 
11,126 10,305 12,000 12,000 12,024 12,300 13,750 11,319 

學分費 1,560 1,471 1,500 1,560 1,591 1,600 1,620 1,650 
人文社會學

院、外語學

院 

學雜費

基數 
11,126 10,305 

- 
11,126 11,349 11,404 11,600 11,319 

學分費 1,560 1,471 - 1,560 1,591 1,600 1,620 1,650 

水圈學院 
學雜費

基數 
- - 

12,600 12,600 12,852 12,915 
- - 

學分費 - - 1,500 1,560 1,591 1,600 - - 

※各生前2年每學期應繳學費＝(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 × 學分費+ 學雜費基

數。 
※第三年起，僅須繳交學雜費基數至其畢業為止。  
※學生若多修習日間部學制(含大學及研究所)之學分，不須額外繳交任何學

分費。跨部修課依規定繳費。有抵免學分者，學雜費仍依四學期平均方

式繳交不退費。惟入學新生於本校大學部以預研生身份或經本校甄試錄

取者，修習本校碩士班學分且符合規定提出抵免者，得依抵免學分減繳。 
(3)日間部專科部(五專)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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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年級 費用別 海科大 
高科大

(A) 

高科大
(B) 

A+2% 

高科大
(C) 

A+2.5% 

航海科、輪

機科、 漁管

科土木科、

模具科 

五專前 
三年 

學費 7,607 7,607 7,759 7,797 
雜費 7,774 7,774 7,929 7,968 
合計 15,381 15,381 15,688 15,765 
學分費 893 893 911 915 

五專後 
二年 

學費 10,572 10,572 10,783 10,836 
雜費 9,275 9,275 9,461 9,507 
合計 19,847 19,847 20,244 20,343 
學分費 893 893 911 915 

4.進修部新生： 
依下列A、B、C、D四案規劃： 
A案：依三校學雜費較高數額收費(至少應依此標準收費) 
B案：A案增加2%； 
C案：A案增加2.5%  
D案：第一校區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專班--調整數字。 
(1)進修部(四技及二技)收費標準： 

院系 費用別 高應大 海科大 
高科大 

(A) 

高科大
(B) 

A+2% 

高科大
(C) 

A+2.5
% 

費用別 
台科大 北科大 

工學院、電資

學院、海洋工

程學院、海事

學院 
每學分

/時 

1,024 1,036 1,042 1,063 1,068 

學費 11,650 16,979 
雜費 4,730 10,866 
合計 16,380 27,845 

學分費 1,010 1,025 

管理學院 960 1,036 1,042 1,063 1,068  - 1,080 

水圈學院 - 1,036 1,042 1,063 1,068  - - 

※修習 9 學分以下之延修生，依學生身份別、學院別(每時數)收費，如修課

超過(含)10 學分，則須繳納全額學雜費。 

(2)碩士在職專班收費標準： 

院系 費用別 高應大 一科大 海科大 
高科大 

(A) 

高科大
(B) 

A+2% 

高科大
(C) 

A+2.5
% 

高科大
(D) 

台科大 北科大 

工學院、電
資學院、海
洋 工 程 學
院、海事學
院 

學雜費基
數 13,236 12,778 13,000 13,236 13,501 13,567 - 13,730 14,652 

學分費 4,120 4,227 4,200 4,227 
4,312 

4,333 
- 

4,870 4,620 

管理學院、
財金學院 

學雜費基
數 11,124 10,795 12,000 12,000 12,240 12,300 - - 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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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費 4,120 4,227 4,200 4,227 4,312 4,333 - - 4,620 

人文社會學
院、外語學
院 

學雜費基
數 11,124 10,795 - 12,000 12,240 12,300 - 11,480 12,452 

學分費 4,120 4,227 - 4,227 4,312 4,333 - 4,870 4,620 

水圈學院 
學雜費基
數 

- - 12,600 12,600 12,852 12,915 - - - 

學分費 - - 4,200 4,227 4,312 4,333 - - - 
管理學院企
業管理系高
階經營管理
碩專班、管
理學院高階
主管經營管
理碩專班 

學雜費基
數 11,124 15,000 

- 
15,000 15,300 15,375 20,000 15,380 16,500 

學分費 8,000 8,600 
- 

8,600 8,772 8,815 10,000 8,200 8,800 

5.進修學院新生： 

規劃方案：依下列A、B、C三案規劃： 
A案：依三校學雜費較高數額收費(至少應依此標準收費) 
B案：A案增加2%； 
C案：A案增加2.5%  
進修學院(二技)收費標準： 
部 別(二技) A 方案(維持) B 方案(A+2%) C 方案(A+2.5%) 
工學院 
電資學院 1,140 1,163 1,169 

管理學院 1,065 1,086 1,092 
人文學院 1,065 1,086 1,092 

  六、107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學院)各方案增加之學雜費收入如下表： 
以107學年度第1學期新生為例： 

 (一)日間：A方案1學期約增加137萬、B方案約增加450萬，C方案約增加530萬。 
                                                       (每學期/單位：元) 

部別 人數 學分/小時 A方案 
B方案

(A+2%) 
C方案

A+2.5% 
大學部 4,272 - 109,228 2,229,523 2,757,679 
五專部 225 - 0 324,950 406,243 
碩士班、博士班 1,285 9 1,263,714 1,934,855 2,131,552 
合計 5,782  1,372,942 4,489,328 5,295,474 

(二)進修部：A方案1學期約增加212萬、B方案約增加381萬，C方案約增加541萬。 
                                                      (每學期/單位：元) 

部別 人數 學分/小時 A方案 
B方案

(A+2%) 
C方案

A+2.5% 
大學部 1,057 20 670,520 1,114,460 1,22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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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在職專班 1,003 9 1,453,794 2,690,823 4,190,373 
合計 2,060  2,124,314 3,805,283 5,410,533 
註：碩士在職專班(第一校區EMBA) D方案數值計算為4,511,463 

(三)進修學院：A方案1學期增加0元、B方案約增加143萬，C方案約增加182萬。 
                                                    (每學期/單位：元) 

部別(二技) 人數 學分/小時 A方案 B方案
(A+2%) 

C方案
A+2.5% 

工學院 
電資學院 176 18 0 72,864 91,872 

管理學院 132 18 0 49,896 64,152 
人文學院 54 18 0 20,412 26,244 
合計 362  0 143,172 182,268 

七、增加之學雜費收入可支用規劃： 

(一)強化學習輔導資源。 

(二)強化弱勢補助及獎助學金 

(三)教學設備改善。 

(四)增加圖書資源。 

(五)充實校園空間設備。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送教育部備查。 

決 議： 

一、本校 107 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學院各學制新生學雜費收費標準，統一採 C
方案辦理。 

二、惟「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高階經營管理碩專班」及「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

專班」收費標準，授權教務處會後與進推處處長及李所長協調完成後，併予函送教

育部備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提 3 月 7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依會議決議作如下修正： 

 (一)本法第 2 條： 

1.有關委員會成員，經參考他校作法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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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委員會成員 
國立臺灣大學 由教務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醫學院教務分處主任、計算機及資訊網

路中心主任、法律顧問一人(由法律學系推薦)及闈長為當然

委員。其餘推薦委員由各學院院長於每學年首次招生前，

推薦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二名，由主任委員同意擔任之。 
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綜理會務，並負

責召集全體委員會議；置副主任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擔

任；置總幹事一人，由教務長擔任；置副總幹事一名，由

副教務長擔任；置委員若干人，由各教學及行政相關主管

擔任。 
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 
(研究所)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綜理招生一切事務；

置副主任委員二人，由副校長擔任，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招

生試務；置總幹事及執行秘書各一人，分別由教務長及主

任秘書擔任，負責招生委員會議事務並協助協調工作。 
雲林科技大學 本會採任務編組，於每學年招生開始前組成學年度招生委

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置副主任委員一

至五人，由副校長兼任之，置執行委員一人，由教務長兼

任之，並置委員若干人，由主任秘書、學務長、總務長、

國際事務長、各院系所（含學位學程）主管、主計室及資

訊中心主任等組成之。 
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 
本會採任務編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置副

主任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擔任之；置執行長一人由教務

長擔任之，副執行長若干人由副教務長擔任之，由學務長、

總務長、主任秘書、國際長、進修推廣處處長、進修學院

校務主任、電算與網路中心主任、主計室主任及其他本校

組織規程所列院、所、系、學位學程主管擔任招生委員，

以上均為當然委員。 

        

2.建議方案如下：  

方案 委員會成員 人數 
方案一 本會採任務編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置副

主任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擔任之；置執行長一人由教務

長擔任之，副執行長若干人由副教務長擔任之，由學務長、

總務長、主任秘書、國際長、進修推廣處處長、進修學院

校務主任、電算與網路中心主任、主計室主任及其他本校

組織規程所列院、所、系、學位學程主管擔任招生委員，

以上均為當然委員。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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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本會採任務編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置副

主任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擔任之；置執行長一人由教務

長擔任之，副執行長若干人由副教務長擔任之，由國際

長、進修推廣處處長、進修學院校務主任、主計室主任及

其他本校組織規程所列院、所、系、學位學程主管擔任招

生委員，以上均為當然委員。 

83 

方案三 本會採任務編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置副

主任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擔任之；置執行長一人由教務

長擔任之，副執行長若干人由副教務長擔任之，由國際長、

進修推廣處處長、進修學院校務主任、主計室主任及其他

本校組織規程所列所、系、學位學程主管擔任招生委員，

以上均為當然委員。 

75 

(二)有關進修推廣處楊處長敏里建議案，經與楊處長討論後建議如下： 

1.第 3 條增列第 1 項：議定本校日間部、進修推廣處、進修學院招生試務技

術小組之組織辦法。 

2.增列第 5 條：辦理及改進招生業務，本會下設日間部招生試務技術小組、

進修推廣處招生試務技術小組、進修學院招生試務技術小組，分別由教務

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及進修學院校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其組織及試務工作

辦法另訂之。 

3.第 6 條：因擬另訂院所系甄選作業要點，為免重覆訂定，建議本條文刪除。 

二、檢附本案逐條條文說明表、全文草案及三校原條文比較表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2/第 4

頁)。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第 2 條委員會組成成員部分，請採方案三辦理。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訂定本校「校園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依據暫行組織規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6 款辦理。 

  二、校園校園規劃委員會主要工作為研議校園之整體規劃與美化、空間調配與管理等事

宜；其設置要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是以，本處草擬設置要點(草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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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附件 3/第 25 頁)，規範委員會組成人員、人數、委員會成員之任務及相關議事

規則等，以辦理合併後 5 個校區之建築與景觀整體規劃案審議事宜。 

  三、本案於 107 年 3 月 7 日業經 10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討論通過，爰續送

本會議審議。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本規章內容，請將條次統一修正為點次。 

三、第 5 條第 1 項請增列第 3 款：審議本校空間規劃事宜。另有關空間分配管理部分，

依總務處意見，另訂本校空間分配管理要點辦理之。 

四、另第一校區管理學院中庭及周圍環境綠美化事宜，會後請總務處瞭解並予協助改善。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訂定本校「國際合作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全面推動併提升本校國際學術交流，邁向建構技職教育國際化之典範大學目標，

設置國際合作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檢附本案逐點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4/第 30 頁)。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訂定本校「國際學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草案)」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推動校園國際化及獎勵外國學生來校就讀，特訂定本校「國際學生獎學金作業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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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檢附本案逐點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5/第 32 頁)。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第 3 點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修正為：「碩、博士班學生：就學滿一學年，每學期至

少修習一門學科，其學業成績前兩學期總平均需達八十二分以上。」。 

二、第 5 點第 1 項第 1 款第 3 目修正為：「(1)大學生：每月新台幣 3,000 元為原則，並

得免繳學雜費。….。」。 

三、有關第 5 點學院系所、指導教授負擔比例，及 IMBA 學位學程無專屬師資員額，性

質與一般系所不同可否排除適用乙節，請國際處參考與會人員意見檢視研修後，再

行提會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訂定本校「辦理學生赴境外研修作業要點(草案)」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鼓勵學生赴境外研修，拓展國際視野，以落實國際化政策，特訂定本校學生赴境

外研修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檢附本案逐點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6/第 40 頁)。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校務發展及研究處 

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本校應設校務

發展委員會，研議本校教育目標、行政體制及發展計畫等事宜，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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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校校務順利運作，特草擬「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

案)」。 

  二、檢附本案逐點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7/第 45 頁)。 

  三、本案業經 107 年 3 月 7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討論可行，依程序提

本會議審議。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討論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 由：訂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合併成立，為使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符合「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規

定，應訂立規章成立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相關業務。 

  二、為使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內容更縝密嚴謹，參考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及本校合併前原三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規章，彙整完成各校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比較表(如議程附件 8-3/第 53 頁)，訂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如議程附件 8-2/第 51 頁)。 

  三、草案重點說明如下： 

(一)訂定委員人數、當然委員、委員任期及產生方式、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比例…

等(第二點)。 

(二)訂定委員會任務(第三點)。 

(三)訂定委員會行政權責單位，必要時得進用專業人員(第四點)。 

(四)訂定委員會開會相關規定(第六點)。 

(五)其餘敬請參閱以下逐點說明表(如議程附件 8-1/第 49 頁)。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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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3 點第 1 項新增第 9 款「(九)財團法人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財務報

表及董事會會議紀錄之審議。」，餘款次遞移。 

三、第 9 點修正為：「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帶決議：有關本委員會第一屆委員任期，同意至 108 學年度(109 年 7 月 31 日)止。 

 

提案九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要點(草案)」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12 月 30 日修正之「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規定，草擬「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二、本要點草案經 107 年 3 月 7 日行政主管業務會報討論通過，依程序提本會議審議。 

  三、檢附本案逐點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9/第 55 頁)。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強化本校校務基金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特依「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草擬「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草案)」。 

  二、本辦法草案經 107 年 3 月 7 日行政主管業務會報討論通過，依程序提本會議討論。 

  三、檢附本案逐條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10/第 68 頁)。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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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討論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規範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分級、組成與作業程序，特依據大學

法第二十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及本校暫行

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訂定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設立依據及訂定目的(第一條)。 

(二)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第二條)。 

(三)各級教評會審議教師相關法令事項(第三條)。  

(四)上級教評會具有糾正下級教評會之認事用法之功能，下級教評會所做之決議與

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上級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第四條)。 

(五)教師如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事，教評會審議程序之例

外規定(第五條)。 

(六)校級教評會之組成方式(第六條)。 

(七)院級教評會之組成方式(第七條)。 

(八)系級教評會之組成方式(第八條)。 

(九)系教評會因審議案件需要，得組成審查小組，以遵守不得低階高審之原則(第九

條)。 

(十)教評會委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審議議案自行迴避及申請迴避之規定(第十條)。 

(十一)各級教評會出席及審議通過之人數比例(第十一條)。 

(十二)各級教評會委員、列席人員及相關行政人員對於會議評審過程、審查人及評

審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惟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不

在此限(第十二條)。 

(十三)教師如不服教評會審議結果，得提出救濟之程序(第十三條)。 

(十四)各級教評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並視需要

酌支交通費(第十四條)。 

(十五)本辦法訂定及修正程序(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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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檢附本案訂定草案總說明、逐條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11/第 84

頁)。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第 3 條標點符號修正為：「各級教評會審議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

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違反教師義務及學術倫理之處理，獎懲、進修、學術研

究、教師評鑑、延長服務及其他依法令等事項。」。 

二、第 6 條修正如下： 

(一)第 1 項第 1 款當然委員部分，請刪除研發長，必要時再邀請列席。 

(二)第 1 項第 2 款推選委員部分，第 1 目請刪除贅字，並修正為：「(一)由各學院推

選校內外相關領域專任教授一人擔任(以校內教授優先推薦)。如各學院所屬專任

教師人數每達五十人以上者，得再增加推選一人。推選方式由各學院自訂。」。 

(三)第 1 項第 2 款增列第 3 目：「本校教師會推派一名教授代表擔任。」；其餘目次

依序遞移。 

三、第 7 條修正如下：  

(一)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修正為「(一)當然委員：由學院院長、副院長、系主任(所

長、中心主任、學位學程主任)擔任。」。同款第 2 目第 1 次修正為：「1.各系(所、

中心、 學位學程)推選校內外相關領域專任教授一人，各系專任教師人數每達十

六人以上者，得再增加推選一人。推選方式由各學院自訂。」。 

(二)第 1 項第 2 款請併入第 3 款訂定，相關文字授權人事室逕行潤修。 

四、第 8 條修正為：「系級教評會置委員五至十三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一、當然委

員：由系主任(所長、主任)及副主任擔任。…。」。 

五、第 9 條修正為：「各級教評會審議教師聘任及升等事項，應遵守不得低階高審之原

則，系院級教評會因審議案件需要，得組成審查小組。」。 

六、第 6、7、8 條有關推選委員任期，建請參採與會人員意見，另列條款規範之。 

七、本案因尚有諸多疑點亟待釐清，請人事室就與會人員所提意見，與黃副校長再行討

論，本校可否依教育部 106 年 11 月 30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160129 號函說明辦

理，新大學之升等相關章則未訂定前，沿用各校原有規定辦理，儘速瞭解釐清後，

提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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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原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訂定本校「通識教育會議設置辦法(草案)」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第 5 章第 36 條第 1 項第 8 款辦理。 

  二、依據上開規程規定，本校需設通識教育會議。爰此，擬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通

識教育會議設置辦法」，俾利遵循。 

  三、檢附本案訂定草案總說明、逐點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15 /第 142

頁)。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原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辦法(草案)」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應本校教學需要，建立教師聘任流程與制度，特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特訂定專任教師聘任辦法。 

  二、訂定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辦法設立依據及訂定目的(第一條)。 

(二)新聘專任教師審查程序(第二條)。 

(三)新聘專任教師之職級及考量原則(第三條)。 

(四)教師職稱職級區分及基本資格條件(第四條)。 

(五)新聘編制內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並

規範採計標準(第五條)。 

(六)外國學歷採認辦法(第六條)。 

(七)新聘專任教師之作業時程(第七條)。 

(八)新聘專任教師之聘任程序(第八條)。 

(九)須辦理外審之情形、外審委員人數及外審委員名單產生方式(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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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專任教師聘期(第十條)。 

(十一)請頒教師證作業時程(第十一條)。 

(十二)教師待遇提敘相關規定(第十二條)。 

(十三)不應聘、聘書註銷及保留聘任資格流程 (第十三條)。 

(十四)校內現職專任講師改聘為助理教授作業程序(第十四條)。 

(十五)明定新聘專任教師具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業以較低職級聘任者之升等方式(第

十五條)。 

(十六)明定借調教師轉任本校專任教師之程序(第十六條)。 

(十七)明定教師轉任至其他單位之規定(第十七條）。 

(十八)教師如發生解聘、停聘、不續聘情事之辦理程序(第十八條)。 

(十九)辭職相關作業時程(第十九條)。 

(二十)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二十一) 本辦法制訂及修訂程序(第二十一條)。 

  三、檢附本案訂定草案總說明、逐條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12/第 100

頁)。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討論通過，惟第 17 條有關因應併校教師轉任之作法，應尊重教師意願，相關內容

請再思考研議。 

二、請人事室後續提出「專業技術聘任要點」。 
 

提案十四(原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因應三校合併後性平業務之推動，及性平案件受理需於一定期限內完成，爰需儘

速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以維護校園性平事件當事人之權益。 

  二、依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7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60159320 號函示，略以「依『專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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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第 2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三校合併屬新設合併，合併後各校均消滅，成立為另一所新設專科

以上學校，並另定新校名。……自合併日起爰三校之各項委員會即停止運作，並依

新章則儘速成立各項委員會。」辦理(如議程附件 13-1/第 115 頁)。 

  三、檢附本案逐條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13-2/第 117 頁)。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本案第 2 條及第 3 條條文內容，請會後與副校長協商後再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五(原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辦法(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因應三校合併後性平業務之推動，依據性別教育平等法第 20 條規定訂定相關防治

辦法。 

  二、依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7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60159320 號函示，略以「依『專科以

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第 2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三校合併屬新設合併，合併後各校均消滅，成立為另一所新設專科

以上學校，並另定新校名。……自合併日起爰三校之各項委員會即停止運作，並依

新章則儘速成立各項委員會。」辦理(如議程附件 14-1/第 121 頁)。 

  三、檢附本案逐條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議程附件 14-2/第 123 頁)。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因第 4 條條文：「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爰後續條文提及「性平會」，

建請修正為「本會」。 

二、第 11 條條文內容，會後請與副校長協商後，再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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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應本校教學、研究、產學合作及行政服務之需要，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二、訂定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設立依據及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對象(第二點)。 

(三)明定專案進用專案教師，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第三點)。 

(四)明定專案教師相關遴聘規定，包含遴聘資格、聘任程序、新聘與升等審查、聘

期、基本授課時數、差假、報酬標準、福利、退休、校外兼職兼課、保險等(第

四點)。 

(五)明定專案教師之權利義務事項應納入聘約中，及終止聘約之條件(第五點)。 

(六)明定專案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聘任審查程序(第六點)。 

(七)明定專案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升等、敘薪及退休撫卹規定(第七點)。 

(八)明定於 107 年 2 月 1 日新聘、續聘及續聘中專案教師，仍沿用原學校契約至聘

期迄日止。惟本要點實施後，專案教師認為新規定較有利時，得於本要點通過

後次一學期起辦理換約(第八點)。 

(九)明定本要點制訂及修正程序(第九點)。 

三、檢附本案訂定草案總說明、逐點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臨時動議一)。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本案緩議，有關第 4 點聘期及基本授課時數等相關規定衝擊甚大，請再思考研議。 

二、在新法尚未訂定前，可否依教育部 106 年 11 月 30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160129 號

函說明辦理，新大學之升等相關章則未訂定前，沿用各校原有規定辦理，請併予瞭

解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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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訂定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草案)」及「研究人員評估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 8 條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

第 38 條規定，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及「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研究人員評估辦法」。 

  二、檢附「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新訂條文總說明及新訂條文(草案)、「研究人員評

估辦法」新訂條文總說明及新訂條文(草案)如附件，敬請討論(如臨時動議二)。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討論通過。 

二、惟考量本次會議無充分時間討論，爰本案請併後續臨時動議案，由研發處邀集各院

級主管及各中心主管，並請馮副校長主持，共同討論後，再續提相關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訂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研究需要，特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二、檢附本案訂定總說明、條文說明表及條文草案各 1 份(如臨時動議三)。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同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辦理。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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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訂定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鼓勵教授致力於提昇國際學術水準、產學研發能量及教學品質，爭取更高榮譽，

特訂定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二、107 年度建工校區及第一校區之特聘教授尚未辦理遴選作業。 

三、併校前各校區遴聘之特聘教授權益依照原規定繼續至聘期屆滿，本法完備法規制定

程序後遴選之特聘教授則適用新法。 

四、檢附本案總說明、條文說明表及條文草案各 1 份(如臨時動議四)。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同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辦理。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訂定本校「講座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延攬傑出人才以提升教學與研究水準，特依大學法及本校暫行組織規程之規定，

訂定講座設置要點。 

二、併校前各校區遴聘之講座教授權益依照原規定繼續至聘期屆滿，本法完備法規制定

程序後遴選之講座教授則適用新法。 

三、檢附本案總說明、條文說明表及條文草案各 1 份(如臨時動議四)。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同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辦理。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訂定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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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因應三校合併，原研發處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實施條文，擬進行法規整併，以利後

續執行相關業務有所依循。 

二、檢附新訂條文總說明草案、新訂要點草案、原三校法規比較表(如臨時動議六)。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同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辦理。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訂定本校「學術倫理規範及審議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三校合併，原研發處所訂之學術倫理規範及審議相關規定，擬進行法規整併，

以利後續執行相關業務有所依循。 

二、檢附新訂條文總說明草案、新訂要點草案及原三校法規比較表(如臨時動議七)。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同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辦理。 

 

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訂定本校「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提高學術研究風氣，擬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 

二、檢附新訂條文總說明草案、新訂辦法草案、原三校法規全文(如臨時動議八)。 

三、本辦法自 108 年度起適用，惟 107 年度如以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名義發表之論文亦受理申請。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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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同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辦理。 

 

提案九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訂定本校「舉辦學術會議補助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及知名度，鼓勵校內各單位舉辦學術會議，以增進學術交

流，擬新訂「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舉辦學術會議補助辦法」。 

二、檢附新訂條文總說明、新訂辦法草案及原三校法規全文(如臨時動議九)。 

三、經查「原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際學術暨產學活動補助辦法」亦有補助學術會議，

基於不重複補助為原則，擬請國際事務處訂定相關辦法時，避免重複本辦法補助項

目。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同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辦理。 

 

提案十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規劃方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學年度畢業典禮規劃方案內容。 

二、本案業經建工、第一、楠梓三校區畢聯會討論選擇方案(如臨時動議十)。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據以辦理後續籌備事宜。 

決 議： 

一、採方案一辦理，畢業典禮時間訂於 107 年 6 月 16 日，惟三校區畢業典禮校長均會

參加。 

二、另有關畢業證書是否加註校區乙節，考量第一校區管理學院及財金學院因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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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SB 認證需要，蔡院長意見請教務處酌參。 

 

伍、各單位報告案 

一、教務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三校區特色作法規劃說明。 

結論：洽悉。 

陸、散會：14 時 33 分 
























